
假扣押必要性的「釋明」，實務上每個法

官∕司法事務官的寬嚴標準很不一致，因為

就是每個人心證形成的問題。

但我覺得，針對假扣押聲請採取過度嚴格

標準，這樣的司法政策，可能沒考慮到幾

點：

一、�假扣押准許，不等於一定扣得到財

產，一旦債權人查不到債務人有財

產，甚至可能直接放棄提出訴訟。

二、�一旦債權人真扣到債務人財產，也許

訴訟不用打或不用打到底，雙方就可

以和解了。

因為假扣押有「施壓」債務人積極

面對債務糾紛的效果，這是一種強制

上談判桌的概念，並適度減輕債權人

在漫長訴訟期間「擔心官司打完也無

法受償」的壓力，可促使雙方的談判

地位差距，從「欠錢皇帝大」稍微回

歸「公道處理事情」。

一旦談判地位差距、籌碼面（尤其

債務人願意給付的金額）發生改變，

雙方才更有可能不經後續漫長訴訟，

而達成和解。

所以，從寬審查假扣押的釋明標

準，對於減少民事訴訟案件量，可能

反而有所助益。

三、�從寬審查假扣押的釋明標準，這樣的

司法政策，也有鼓勵債權人、債務人

各自尋求律師專業代理協助處理「紛

爭解決」的誘因。因為當事人面對法

律糾紛，不再能持續擺爛，而是需要

積極尋求律師來協助協商或訴訟。

很多時候，有了專業律師的「提早

假扣押准駁標準的重要意義
吳俊達＊　∕文

Ｐ律師＊＊∕圖

＊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，全國律師聯合會常務理事

＊＊本文插圖畫者係執業律師（P律師為筆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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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」，解決糾紛的成本可以適度降

低，可直接在律師協助下完成和解，

不用官司一路打得你死我活。

四、�動輒駁回假扣押，只是迫使債權人必

須直接提告，才有機會爭取權益，因為

在不清楚債務人財產狀況的情況下，

終究提告才可能有一線受償希望。

當然，以上分析不適用於「財大氣粗又喜

歡耍賴的債務人」及「神經病律師」，因為

他們就是偏執的訴訟狂，能把糾紛盡情搞開

花，透過訴訟把對方折磨半死，正是他們的

「賺錢之道」，甚至「人生樂趣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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